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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民眾反映持憑民國90年債權憑證申請債務人戶籍謄本

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104年7月2日1999話務中心人民陳情案件交辦單(案號

:104-B39031)辦理。

二、依據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:「債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

行，或雖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清償債務

時，執行法院應命債權人於一個月內查報債務人財產。債

權人到期不為報告或查報無財產者，應發給憑證，交債權

人收執，載明俟發見有財產時，再予強制執行。(第一項)

債權人聲請執行，而陳明債務人現無財產可供執行者，執

行法院得逕行發給憑證。(第二項)」

三、按民法第144條規定:「時效完成後，債務人得拒絕給付。

請求權已經時效消滅，債務人仍為履行之給付者，不得以

不知時效為理由，請求返還…。」

四、次查內政部100年8月5日台內戶字第1000146370號函略以

，「按時效消滅只因長期間不行使權利而使請求權滅損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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力之時效制度，義務人於期間經過後雖得拒絕履行，權利

人請求權之行使僅發生障礙，權利本身及請求權並不消滅

。」，本案民眾持憑民國90年債權憑證，證明其債權債務

關係仍存在，得據以核發債務人戶籍謄本。

正本：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

副本：臺中市各區戶政事務所(臺中市沙鹿區戶政事務所除外)、本局戶政科 2015-07-10
16:31:13


